[bookmark: _Toc317530110]采购内容及技术要求
一、项目概况
委托第三方服务机构开展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工作。通过政府购买社会化服务，辖区养殖户病死动物集中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消毒灭源、应急响应等措施全面落实。
二、采购内容
1.病死动物暂存点建设
计划1年内新建3个病死动物暂存点，各配备1个3*3*2.5米的移动式冷库，要求地基平整硬化，功率：不小于3000瓦，包含防护栏，外表装饰挂牌，具备防雨防渗功能。
2.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
负责服务期内辖区所有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工作，包括转运、集中无害化处理、应急处置及暂存点运行维护等，暂存点运行产生的电费由甲方承担，乙方垫付后凭发票实报实销。
12个暂存点的位置如下：
	序号
	暂存点位置
	备注

	1
	大王街道梧桐村
	已建成

	2
	斗门街道下泉村
	

	3
	底张街道殷付村
	

	4
	高庄镇高庄村
	

	5
	太平镇骆村
	

	6
	太平镇张阁村
	

	7
	崇文镇马庄村
	

	8
	永乐镇都家村
	

	9
	正阳街道怡魏村
	

	10
	计划建设
	具体地点根据采购人要求实施

	11
	计划建设
	

	12
	计划建设
	


4.存栏量
目前辖区存栏量见下表，作为投标人报价参考，具体处理死亡畜禽以服务期内实际产生为准。
	序号
	类别
	存栏量
	备注

	1
	生猪
	18000头
	

	2
	牛
	1300头
	

	3
	羊
	17000头
	

	4
	家禽
	280000羽
	

	5
	其它动物
	16000只
	


三、项目限价
本项目预算为75万元，分为病死动物暂存点建设和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两个部分。具体情况为：
（一）病死动物暂存点建设
病死动物暂存点建设预算为15万元，其中每个暂存点建设费用最高限价5万元；
（二）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
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预算为60万元，包含处理费、转运费和暂存点运行维护产生的电费，各项单价最高限价如下：
	序号
	项目
	类别
	单价最高限价
	备注

	1
	生猪
	仔猪
	50.00元/头
	

	
	
	成年猪
	80.00元/头
	

	2
	牛
	犊牛
	200.00元/头
	

	
	
	成年牛
	400.00元/头
	

	3
	羊
	羔羊
	30.00元/头
	

	
	
	成年羊
	60.00元/头
	

	4
	家禽及其它畜禽
	/
	2.00元/公斤
	

	5
	犬猫等宠物
	/
	60.00元/条（只）
	

	6
	转运费（15公里及以内）
	/
	280.00元
	以导航软件显示的距离为准

	
	转运费（15公里以上）
	/
	超出部分5.00元/公里
	

	备注：1.生猪体长（耳后根至尾根），其中，仔猪体长50厘米或15公斤及以下；成年猪体长50厘米或15公斤以上。
2.牛体长（肩胛骨前端至尾根），其中犊牛体长100厘米或奶牛230公斤、肉牛250公斤及以下；成年牛体长100厘米或奶牛230公斤、肉牛约250公斤以上。
3.羊体长（肩胛骨前端至尾根），其中羔羊体长40厘米或30公斤及以下；成年羊体长40厘米或30公斤以上。
4.家禽及其它畜禽（如兔、鸽等）：按实际处理重量，每公斤补助2元。


四、技术要求
1.供应商提供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场所有效的《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2.供应商必须配备无害化处理专职人员和无害化处理设施，确保无害化处理安全有效，无害化处理最终通过环保部门环保要求。
3.动物无害化处理应认真核对无害化处理的动物数量、死因、体重及处理方法、时间等进行详细的记录。
4.无害化处理有完整的出入库及处理记录，在记录本上处理人员、暂存点管理人员或养殖场(户)负责人必须签字；无害化处理产物及销售须向企业所在主管部门备案。每月将收集记录、处置记录和对账函交采购人。
5.无害化处理人员应当接受过专业技术培训，掌握相应的动物防疫知识。对病害动物及病害动物产品污染的场地环境和用具必须用消毒液彻底消毒。无害化处理人员在接到暂存点管理人员或新区畜牧部门工作人员电话后应在24小时内，对暂存点或农户的病死动物进行拉运。
6.无害化处理人员在驾驶车辆驶离暂存点、养殖等场所前，应对暂存点及转运车辆进行清洗、消毒。卸载后，应对运输车辆及相关工具等进行彻底清洗、消毒。
7.如不按照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造成社会危害，则由成交供应商承担违约责任，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五、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六、结算方式
[bookmark: _GoBack]本项目根据各项成交单价结合实际数量据实结算，如果实际处理数量结算金额超过合同总价，则最终按合同总价结算。
